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因为每年
都有很多“国际日”，这一天也很容
易被人忽视。在很多人看来，毒品
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所以他们并不
太关注禁毒的问题。

但是，根据公安部的数据可以
看出，毒品在今天依然是为祸甚
重。目前，不包括隐形吸毒者，仅登
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已经达到258

万人，这项数据在十年前是114万
人，在二十年前是38万人。由此可
见，当前的禁毒形势有多么严峻，
禁毒不只需要公安、海关等部门发
力，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形成全

民禁毒的氛围。
提起毒品，公众并不陌生，175

年前林则徐就在广东虎门发起了
销烟运动。虽然毒品危害健康已是
常识，但现在很多人还是被毒品
拖入了深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是对毒品的认识并不全面。说起
鸦片、海洛因，大多数人都会有很
强的警惕性，但是现在的毒品已
经远不止这些，越来越多的新型
合成毒品伪装成“咖啡”、“奶茶”、

“跳跳糖”，使人难辨真假。因为缺
乏认知，一些年轻人误以为新型
合成毒品危害并不严重，甚至把

“溜冰”等吸毒行为看作时尚。在
新发现的吸毒人员中，吸食合成毒
品的已经占绝大多数，并且出现了
低龄化趋势。从长远看，毒品不仅
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耗

费社会财富，还威胁到民族生存。
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网络时

代的禁毒更为艰难。现在年轻人的
社交生活主要存在于网络空间，他
们兴趣相投，也很容易把吸毒等不
良行为传播开来。因容留他人吸毒
被判刑的歌星李代沫就在法庭上
讲道，他有一个“特别的圈子”，在
这个“圈子”大家都是通过网络联
系，其中很多人都吸毒，所以他也
跟着学了。很多人也都像李代沫一
样，因为好奇或者无知吸食了毒
品，最终一步步陷入深渊。与此相
应，毒品销售逐渐网络化、交易手
段也更加隐蔽化。以前的吸贩毒活
动主要是特定人群在歌厅等娱乐
场所进行，现在已经向社会的各个
角落蔓延。

今年的禁毒日主题是“珍惜美

好青春，远离合成毒品，拒绝毒品，
健康人生”。今天我们还能洁身自
好，但也许明天就有毒品借着各种
掩护潜入我们的生活。一旦沾染毒
品，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意志足够
坚定。为了我们的明天和民族的未
来，对毒品只是畏而远之还不行，
还应当主动地参与禁毒工作，把毒
品的危害和禁毒的形势告诉自己
的亲友，在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建起
毒品“防火墙”，不给毒品留下潜入
的机会。

今天已经是第27个国际禁毒
日，如果我们之前对这个“国际
日”能更重视一些，或许毒祸不至
于像今天这样严重。从今天起，我
们不妨以实际行动加入到群众禁
毒的队伍，为禁毒做力所能及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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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禁毒日”应唤起全民的紧迫感
禁毒不只需要公安、海关等部门发力，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形成全民禁毒的氛围。对毒品只是畏而远之还不行，还应应

当主动地参与禁毒工作，把毒品的危害和禁毒的形势告诉自己的亲友，在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建起毒品“防火墙”。

葛公民论坛

不贪不占，

岂能也不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
治党，狠抓作风建设，党风政风为
之一新，群众交口称赞。但随着转
作风的深入，部分干部身上也出
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现象。

比如，一些人觉得要求严了，
“当官没劲了”，在岗找不到感觉，
干事提不起精神；一些人抱着“只
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
不收礼不吃请了，但该做的事也
不做了；有的以差旅费报销太严
为由，该出差的不出了，该下乡的
不下了；甚至有的离开宴请吃喝，
就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对此，群
众反映强烈。

不贪不占，但也不干事了，这
行吗？当然不行！“干净”与“干
事”、“三严”与“三实”，好比一个
硬币的两面，身为干部，就是要

“廉”字打底、“干”字当头。堂堂正
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
为官，是中央对干部的要求，也是
人民的期许。空口袋立不起来，遵
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清廉是为
了更好地实干，把二者对立起来、
割裂开来，干部何以修身律己，又
如何谋事创业？

老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
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今天我们
评价一个干部，除了“不贪不占”，
更要看其能不能干事、善不善成
事。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平平
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形
如“政坛摆设”，状若“公堂木偶”，
不仅个人蹉跎岁月、庸碌无为，更
把职责挂了空挡、让承诺放了空
炮，到头来误了事业、伤了民心。
就此而言，庸政懒政之害，不亚于
贪污腐败，切不可掉以轻心。

(摘自6月25日《人民日报》)

零敲碎打的

司法改革时代已然结束

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十八
大之后，习近平已在重要场合七
谈司法改革。6月6日的中央深改
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

调，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
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方
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
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
性措施。

司改内在逻辑断裂，实为过
往司改的深刻教训。除了司法官
精英化和司法官较高待遇之间
的紧密关联之外，司法官独立行
使司法权与司法官接受有效监
督与制约，同样是一体两面。多
年来，司改一直在“放权”和“收
权”中来回拉锯。一方面，削权院
长、检察长，放权法官、检察官是
趋势；另一方面，贪赃枉法、以案
谋私的司法腐败现象又时有发
生，使得“收权”又成了现实。表
现在一些基层司改实践中，有的
地方甚至出现了“一放就乱，一
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
循环。如何在“放权”与“收权”之
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点，同样是
司改亟需解决的难点。这次公
布的政策导向中，除了多处指
向司法“去行政化”、增强司法
官员的独立性之外，亦有“完善
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
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的强
调。这看似矛盾，实则有内在统
一的逻辑关联。增强司法官员的
独立性，同样要严格的监督机制
和责任机制来保障。这两项改革
只能同时推进，而绝不能单点突
进、零敲碎打。

所以说，进入“深水区”的司
法体制改革，与以往单纯的“庭审
改革”、“检察改革”完全不同。它
涉及的是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
关系，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
系，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关系，
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相互关系以
及司法官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任
何一项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
身”。而在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的
走向，还取决于国家权力之间的
复杂博弈。不管怎么说，零敲碎打
的司改时代已然结束，全面开花
的司改新时代已经拉开帷幕。

(摘自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葛媒体视点

中国要出巴菲特这样的人，
恐怕还得10年到20年。

——— 经济学家成思危说，巴
菲特成长有各方面的历史条件。
首先，你得有一个公正、法制的金
融环境。第二，社会上要有一种谅
解、容忍失败的精神。第三，要有
一种正常的公司治理制度，对资
金的管理人既有一定的制约，也
有一定的激励机制。

针对“弹性学制”改革，大学
应该有系统推进计划，而不能只
有概念。

——— 教育学者熊丙奇说，教
育部门应该深化教育管办评分离
的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这样才能让大学办出个
性和特色，也扩大学生的选择空
间。

要进行斟酌，到底什么叫改
革？不能任何变动都叫改革。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教授周其仁说，我们今天比过
去富裕了，更应该想想常识问题，
把我们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制定
下来。

□张枫逸

中国地质调查局擅自前往美国
“赌城”拉斯韦加斯，林业局所属企业
巨资兴建三亚接待处……24日，审计
署审计长刘家义受国务院委托向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做
审计工作报告，一批顶风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约法三章”要求的部
门单位被点名。(6月25日《新京报》)

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
税人，公众有权知道权力是否恪守
边界，有没有挥霍和浪费公孥。审计
署公开点名通报，无疑会起到导向
示范作用，推动各级地方审计结果
的公开透明。

尴尬的是，一些部门尽管一次
次被点名通报，却在年复一年的审
计中问题依旧。综观近年来的审计
报告，违规转移套取资金、违规收
费、违规招投标、私设“小金库”、“三
公”超标等“老问题”，在每一年度的
报告中都会出现，一些中央部委甚
至成了连年上榜的“老面孔”。口水
淹不死人，要让有关部门痛定思痛
纠正违规，必须依仗严厉问责。审计
部门应该通过媒体、网站等渠道，实
时公布违规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加强与纪检监
察、司法部门之间的衔接，积极配合
行政或司法调查，跟踪了解移送案
件处理情况，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王传涛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5日就《楼
堂馆所建设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
稿)》(正文中部分简称“管理条例”)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不
得以任何名义建设包括培训中心在
内的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
待功能的设施或者场所，也不得安
排财政性资金进行维修改造。(6月
25日《法制晚报》)

2013年7月份，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
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
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内各级党政
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
建楼堂馆所。但是，通知性的文件，
毕竟不如制度效力长久。制定关于
党政机关单位如何管理楼堂馆所的

相关制度，也便提上了日程。这也是
《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得以面世的原因和背景。笔者
认为，禁建接待场所，是对于公共权
力的一个很大约束，更是一种常识
归位。

一个政府机关，既有自己的宾
馆，也有自己的豪华餐厅，有的更会
建有K歌房等娱乐设施，并且，这样
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即便“政府机
关不得经商”之类的禁令早已有之，
但属于有官场背景的招待营业场所
仍然大量存在。长期以来，“接待是
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流行于官场之
中。所谓的“公款吃喝”，大抵是“公
务接待”的代名词。如果政府单位禁
止建设有接待功能的楼堂馆所，相
信基建投资不仅会大大减少，公务
接待的费用也将会大大压缩。

葛一语中的

公开点名之后也要有公开处理

“禁建接待场所”，制度比文件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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